
新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 

《 公 司 (披 露 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)規 例 》 簡 介  

 

 

 

背 景  

 
 舊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(第 32 章 )  (下 稱 「 舊 條 例 」 )第 93 條      
規 定 ， 公 司 須 以 可 閱 字 樣 ， 把 其 名 稱 髹 在 或 緊 附 於 每 個 辦 事 處

或 每 個 營 業 地 點 外 面 的 顯 眼 處 。 該 條 又 規 定 ， 公 司 須 在 通 訊   
文 件 及 交 易 文 書 內 述 明 其 名 稱 。 舊 條 例 第 94 條 則 訂 明 展 示    
公 司 註 冊 名 稱 時 可 使 用 的 縮 寫，例 如「 HK」、「 Co.」及「 Ltd.」。 

 
2 .  根 據 新 《 公 司 條 例 》（ 下 稱 「 新 條 例 」） 第 659 條 ， 當 局

可 訂 立 附 屬 法 例 ， 以 訂 明 公 司 展 示 及 披 露 註 冊 名 稱 及 披 露 是 否

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之 前 在 舊 條 例 第 93 及 94 條 所 載 其 他   
事 宜 的 規 定 。 第 660 條 進 一 步 訂 明 ， 違 反 該 等 規 定 的 罪 行 的    
後 果 也 可 在 附 屬 法 例 內 訂 明 。  

 
 
附 屬 法 例  

 
《 公 司 (披 露 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)規 例 》 （ 第 622B 章 ）   
（ 下 稱 「 本 規 例 」）  

 
主 要 改 動  

 
3 .  本 規 例 訂 明 披 露 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，以 保 障

與 公 司 交 易 的 人 士 。 除 重 訂 舊 條 例 第 93及 94條 所 載 大 部 分 規 定

外 ， 本 規 例 為 方 便 營 商 及 減 低 遵 從 法 規 的 成 本 ， 也 引 入 以 下   
改 動 ：  

 
(a)  公 司 須 以 可 閱 字 樣 ， 把 其 名 稱 髹 在 或 緊 附 於 每 個 註 冊  

辦 事 處 或 每 個 營 業 地 點 外 面 的 顯 眼 處 的 規 定 已 予 放 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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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本 規 例 ， 如 公 司 在 其 註 冊 辦 事 處 及 每 個 業 務 場 所 1 
以 可 閱 字 樣 ， 持 續 地 展 示 其 註 冊 名 稱 ， 以 及 該 公 司 名 稱

置 於 可 讓 有 關 處 所 的 訪 客 易 於 看 見 的 位 置，則 該 公 司 已

遵 從 有 關 披 露 的 規 定 。 新 規 定 給 予 公 司 靈 活 性 ， 讓 公 司

可 在 註 冊 辦 事 處 及 業 務 場 所 內 或 外 展 示 其 註 冊 名 稱 ；  

 

(b) 就 業 務 場 所 而 言 ， 只 有 在 該 場 所 向 公 眾 開 放 的 情 況 下 ，

上 文 (a)段 所 述 的 規 定 方 會 適 用 ；  

 

(c)  考 慮 到 公 司 服 務 提 供 者 和 清 盤 人 的 慣 常 做 法 ， 在 下 列  

情 況 下 ， 展 示 有 關 公 司 的 註 冊 名 稱 的 規 定 可 予 免 除 ：  

( i)  公 司 自 成 立 為 法 團 後 ， 從 來 沒 有 會 計 交 易 ； 或  

( i i)  公 司 已 委 任 清 盤 人 或 其 財 產 的 接 管 人 或 經 理 人 ，  

而 有 關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或 任 何 業 務 場 所 也 是  

這 些 人 士 經 營 業 務 的 地 點 ； 以 及  

 

(d) 為 方 便 在 用 作 多 於 6 間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或 業 務 場 所 的

地 點（ 例 如 公 司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辦 事 處 ）以 電 子 方 式 展 示

公 司 名 稱 ， 本 規 例 也 加 入 條 文 ， 方 便 在 該 等 地 點 使 用   

電 子 器 材 展 示 公 司 名 稱 2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4 .   本 規 例 重 訂 舊 條 例 在 公 司 的 任 何 通 訊 文 件 3及 交 易 文 書
4 內 須 述 明 公 司 的 註 冊 名 稱 （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也 須 註 明 是 否 有 限  
公 司 ） 的 規 定 。 本 規 例 進 一 步 闡 明 ， 這 項 規 定 也 適 用 於 電 子    
形 式 的 通 訊 文 件 及 交 易 文 書 。 公 司 亦 須 在 其 任 何 網 站 上 以 可 閱

字 樣 展 示 公 司 的 註 冊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。 不 過 ， 公 司 無 須 在

其 非 正 式 刊 物 內 述 明 其 註 冊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。  

 

5 .  本 規 例 不 規 管 域 名 。  

 

 
 
1 業 務 場 所 指 公 司 經 營 業 務 並 向 公 眾 開 放 的 辦 事 處 或 所 在 地 點 （ 該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除 外 ） 。 

2 具 體 而 言，在 此 種 情 況 下，只 要 公 司 能 以 下 述 方 式 展 示 其 註 冊 名 稱 便 已 視 為 符 合 規 定： 

  (a )  在 每 段 4分 鐘 的 時 段 內 ， 展 示 最 少 一 次 ， 每 次 持 續 展 示 最 少 15秒 ； 或  

  (b )  在 透 過 電 子 器 材 作 出 要 求 展 示 後 的 4 分 鐘 內 展 示 。  
3 通 訊 文 件 包 括 業 務 信 件 、 通 知 及 其 他 正 式 刊 物 。  
4 交 易 文 書 包 括 合 約 、 契 據 、 匯 票 、 發 票 及 收 據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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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此 外 ， 根 據 舊 條 例 ， 如 公 司 沒 有 在 其 處 所 展 示 名 稱 ，    

該 公 司 及 其 每 名 失 責 高 級 人 員 或 須 承 擔 法 律 責 任。然 而，如 沒 有

在 通 訊 文 件 或 交 易 文 書 內 述 明 公 司 名 稱 ， 或 沒 有 註 明 是 否 有 限

公 司 ， 則 只 有 該 公 司 或 須 承 擔 法 律 責 任 。 鑑 於 這 些 要 求 的 性 質

及 情 況 相 似 ， 本 規 例 把 相 關 罪 行 劃 一 處 理 ， 訂 明 公 司 及 其 每 名

責 任 人 均 或 須 承 擔 違 反 規 定 的 法 律 責 任 。  

 
本 規 例  

 
7 .  本 規 例 包 括 七 條 條 文 ：  

 
(a)  第 1 及 2 條 訂 明 本 規 例 的 生 效 日 期 及 用 語 的 釋 義 ；  

 
(b) 第 3 條 規 定 ， 除 屬 訂 明 的 例 外 情 況 外 ， 公 司 須 在 註 冊   

辦 事 處 及 每 個 業 務 場 所 ， 以 可 閱 字 樣 持 續 展 示 其 註 冊  
名 稱 ， 讓 訪 客 易 於 看 見 ；  

 
(c)  第 4 條 規 定，公 司 的 通 訊 文 件 及 交 易 文 書 必 須 載 有 公 司

的 註 冊 名 稱 ， 而 公 司 也 須 在 其 網 站 上 述 明 其 註 冊 名 稱 ； 

 
(d) 第 5 條 規 定，公 司 須 以 訂 明 方 式 披 露 是 否 屬 以 有 限 法 律

責 任 形 式 成 立 的 法 團 ；  

 
(e)  第 6 條 容 許 公 司 在 展 示 其 註 冊 名 稱 時 使 用 某 些 縮 寫 ；   

以 及  

 
(f)  第 7 條 訂 明 不 遵 從 本 規 例 所 載 規 定 的 罪 行 。  

 
 
 
 
公 司 註 冊 處  
2014 年 3 月 （ 更 新 ）  


